
股票简称：喜临门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００８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Ｘｉｌｉｎｍｅｎ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Ｃｏ．

，

Ｌｔｄ．

（浙江省绍兴市西大门钟家湾）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相关统计显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日均持有市值

１０

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在沪市新股上市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买入的，亏损账户数过半，尤其是在上

市首日因盘中价格涨幅过大被临时停牌的新股交易中，股价大幅拉升阶段追高买入的，亏损

账户数超过

９０％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

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临门”、“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

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一）控股股东华易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实际控制人陈阿裕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三）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及其关联人陈一铖和陈萍华对所持华易投资出资份额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人持有的华易投

资的出资份额，也不由华易投资回购该部分出资份额。

（四）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广州宏德、浙商海鹏、钱江浙商、滨江投资、至合投资以及李伟、陈志英、张关兴、

沈秋良、陈冬海、沈冬良、陈方珍、王哲、金森旺、周良、蒋志泉、王伟民、谢芬、张秀飞、陈华忠、

陈方剑、李阿根、陈越文、刘鹏程、张克勤、朱瑞土、马敏骐、方子杰、金宝红、茅继民、程珂、叶小

青、蒋裕仁、蒋杭、赵玉法、蒋海尧、李水根、朱小华和陈闻凯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

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已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五）作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阿裕、沈冬良、周良、陈华忠、陈越文、刘鹏

程、张克勤和朱瑞土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６４

” 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２

］

２２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３

、股票简称：喜临门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００８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５

，

２５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

与提示”。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的

５

，

２５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

锁定安排，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Ｘｉｌｉｎｍｅｎ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１５

，

７５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４

、法定代表人： 陈阿裕

５

、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６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西大门钟家湾

７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００１

８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５１５ ９５３１

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５－８５１５ １２２１

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ｅｄ．ｃｏｍ／

１１

、电子信箱：

ｘｉｌｉｎｍｅ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ｄ．ｃｏｍ

１２

、所属行业：家具制造业

１３

、营业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软垫家俱，钢木家俱，床上用品，日用金属制品，服装鞋

帽，文具，办公用品，装饰材料及装潢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海绵、工艺制品；货物进出口；零

售：家俬产品；仓储服务；家俬信息咨询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１４

、主营业务：公司专注于床垫、软床及其他家具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旗下有

“喜临门”、“法诗曼”和“

ＳＬＥＥＭＯＮ

”三大品牌。 主营业务包括民用家具业务和酒店家具业务两

大类。 民用家具业务主要是销售以床垫、软床为主的中高档卧室家具，酒店家具业务主要是向

星级酒店或大型公建项目提供室内家具及装修配套的木制品。

１５

、董事会秘书：张克勤

１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董事

本公司目前共有董事

７

名，列表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陈阿裕 董事长

沈冬良 董事、总经理

陈越文 董事

周良 董事

张冰冰 独立董事

陈建根 独立董事

章国华 独立董事

（

２

）监事

本公司目前共有监事

３

名，列表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朱瑞土 监事会主席

陈越孟 监事

陈理政 监事（职工监事）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目前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５

名，列表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沈冬良 董事、总经理

张克勤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陈华忠 副总经理

刘鹏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王珺华 副总经理

１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

姓名 人员类型

持股数量

（万股）

所持股份占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陈阿裕 董事长

２８１．８８

（直接）

６

，

０３９．９２

（间接）

３０．１０％

沈冬良 董事、总经理

３７５．００ １．７９％

陈越文 董事

５０．００ ０．２４％

周良 董事

１２５．００ ０．６０％

张冰冰 独立董事

－ －

陈建根 独立董事

－ －

章国华 独立董事

－ －

朱瑞土 监事会主席

３１．２５ ０．１５％

陈越孟 监事

－ －

陈理政 监事

－ －

张克勤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５０．００ ０．２４％

陈华忠 副总经理

６２．５０ ０．３０％

刘鹏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５０．００ ０．２４％

王珺华 副总经理

－ －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目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股票、

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易投资，本次发行后持有公司

３５．７１％

的股份。 华易投资现注册资本

３

，

２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２５０

万元，陈阿裕及其子陈一铖、其女陈萍华分别持有华易投资

８０％

、

１４％

和

６％

的出资份额，华易投资注册地址为绍兴市灵芝镇钟家湾，法定代表人为陈阿裕。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陈阿裕直接持有公司

１．３４％

的股份，通过华易投资间接控制本

公司

３５．７１％

的股份，合计控制本公司

３７．０６％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限

１

华易投资

７

，

５００．００ ４７．６２％ ７

，

５００．００ ３５．７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２

广州宏德

７５０．００ ４．７６％ ７５０．００ ３．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

金石投资

７５０．００ ４．７６％ ７５０．００ ３．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８

个月

４

李伟

７５０．００ ４．７６％ ７５０．００ ３．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５

陈志英

５６２．５０ ３．５７％ ５６２．５０ ２．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６

张关兴

５６２．５０ ３．５７％ ５６２．５０ ２．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７

陈冬海

５００．００ ３．１７％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８

沈秋良

５００．００ ３．１７％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９

钱江浙商

５００．００ ３．１７％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０

浙商海鹏

５００．００ ３．１７％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１

滨江投资

３７５．００ ２．３８％ ３７５．００ １．７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２

沈冬良

３７５．００ ２．３８％ ３７５．００ １．７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３

陈方珍

３６２．５０ ２．３０％ ３６２．５０ １．７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４

陈阿裕

２８１．８８ １．７９％ ２８１．８８ １．３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１５

至合投资

２５０．００ １．５９％ ２５０．００ １．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６

王哲

１８７．５０ １．１９％ １８７．５０ ０．８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７

金森旺

１３１．２５ ０．８３％ １３１．２５ ０．６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８

周良

１２５．００ ０．７９％ １２５．００ ０．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９

蒋志泉

７５．００ ０．４８％ ７５．００ ０．３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０

王伟民

６８．７５ ０．４４％ ６８．７５ ０．３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１

谢芬

６５．６３ ０．４２％ ６５．６３ ０．３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２

陈方剑

６２．５０ ０．４０％ ６２．５０ ０．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３

陈华忠

６２．５０ ０．４０％ ６２．５０ ０．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４

李阿根

６２．５０ ０．４０％ ６２．５０ ０．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５

张秀飞

６２．５０ ０．４０％ ６２．５０ ０．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６

陈越文

５０．００ ０．３２％ ５０．００ ０．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７

刘鹏程

５０．００ ０．３２％ ５０．００ ０．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８

张克勤

５０．００ ０．３２％ ５０．００ ０．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２９

朱瑞土

３１．２５ ０．２０％ ３１．２５ ０．１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０

马敏骐

１８．７５ ０．１２％ １８．７５ ０．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１

方子杰

１２．５０ ０．０８％ １２．５０ ０．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２

金宝红

１２．５０ ０．０８％ １２．５０ ０．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３

茅继民

１２．５０ ０．０８％ １２．５０ ０．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４

陈闻凯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５

程珂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６

蒋杭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７

蒋海尧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８

蒋裕仁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９

李水根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４０

叶小青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４１

赵玉法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４２

朱小华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本次发行股份

－ － ５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其中：网下配售部分

－ － １

，

５８０．００ ７．５２％ －

网上资金申购部分

－ － ３

，

６７０．００ １７．４８％ －

总计

１５

，

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００ ３５．７１％

２

广州宏德投资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０ ３．５７％

３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０ ３．５７％

４

李伟

７５０．００ ３．５７％

５

陈志英

５６２．５０ ２．６８％

６

张关兴

５６２．５０ ２．６８％

７

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８

陈冬海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９

沈秋良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１０

浙江浙商海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８％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５

，

２５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２．５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１

，

５８０

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３

，

６７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天健所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出具了 “天健验

〔

２０１２

〕

２２５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５２

，

４３９

，

００２．９０

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审计及验资费

３

，

５２２

，

４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

６

，

１８６

，

６０２．９０

元。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１．００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３

，

８１０

，

９９７．１０

元

七、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４．４６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０．４２

元（按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上

述报表已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故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半年度报

告。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和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元）

３９２

，

０４３

，

４３７．５４ ４４７

，

７２６

，

０７７．６８ －１２．４４

流动负债（元）

２７２

，

４９６

，

４７１．２７ ３２５

，

２５２

，

１８４．４４ －１６．２２

总资产（元）

６１５

，

３３３

，

０９７．９１ ６５７

，

３０９

，

０３０．６３ －６．３９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３４２

，

６１２

，

６５８．６４ ３３１

，

８３２

，

８７８．１９ ３．２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２．１７ ２．１０ ３．２５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

1-6

月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８８

，

３６４

，

８４４．４３ ３２１

，

１７４

，

６６８．３３ ２０．９２

营业利润（元）

４０

，

３６３

，

２０２．５５ ２９

，

０２４

，

５７７．６２ ３９．０７

利润总额（元）

４０

，

４４９

，

０４５．３３ ３０

，

６６０

，

８３５．１６ ３１．９２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３４

，

４０４

，

７８０．４８ ２４

，

３９０

，

１４０．６４ ４１．０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３４

，

２０４

，

７８０．４８ ２４

，

２０１

，

４４１．３８ ４１．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０．１５ ４６．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０．１５ ４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３２ ８．９７ １．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

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２６ ８．９０ １．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３３

，

７５７

，

６３５．５１ －２９

，

３６８

，

５７１．２８ －１４．９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０．２１ －０．１９ －１０．５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

，

８３６．４８

万元，对比去年同期

３２

，

１１７．４７

万元增加

６

，

７１９．０１

万元，增长

２０．９２％

。 其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国内外销售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０４４．９０

万元，比去年同期

３

，

０６６．０８

万元增加

９７８．８２

万元，增

加

３１．９２％

；实现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４４０．４８

万元，比去年同期

２

，

４３９．０１

万元增加

１

，

００１．４６

万元，增加

４１．０６％

。 其主要原因为销售收入增长，同时期间费用下降所致。

２

、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

１

）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３

，

７７２．２７

万元，比期初

１０

，

８６３．５５

万元减少

７

，

０９１．２８

万元，

减少

６５．２８％

，主要为公司购置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支出增加以及原材料采购支付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为

２

，

０８７．４０

万元，比期初增加

１

，

６０７．５７

万元，增加

３３５．０２％

，主要原因

是公司募投项目开始前期投入和技改项目增加所致。

（

２

）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预收账款余额为

９３３．９３

万元，比期初

２

，

１５７．４６

万元减少

１

，

２２３．５４

万元，减少

５６．７１％

，主要为公司酒店家具销售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

３

）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３

，

３７５．７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２

，

９３６．８６

万

元增加

４３８．９１

万元，主要原因为购买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支出增加所致；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２８８．５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３

，

６６５．２６

万元减少

１

，

３７６．７２

万元，主要

是因为较去年同期设备购置支付减少；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７９９．２８

万元，较上

年同期

－５

，

６７６．１６

万元减少

３

，

８７６．８８

万元，主要为较去年同期银行借款和分配股利均有减少所

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两周内

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履行公告义务。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 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１００１２５

）

电 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０３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０８３

保荐代表人：庄玲峰、邱小兵

联系人： 庄玲峰、邱小兵、刘志海、郑健敏、梁勇、何锋、高若阳、陈芸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喜临门家

具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000929

编号：

2012

（临）

-016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扩建投产及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天水奔马啤酒有限公司投资

1.4

亿元、 年产

10

万吨啤酒项目已于近日建成试车，

并定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举行投产典礼。 之前该公司年啤酒产能

6

万吨，由于设备老化，无法满足消费旺季的市

场需求和产品质量要求，限制了该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2010

年，经中外各方股东董事会批准，决定以股东增

资扩股和企业自筹资金相结合的方式筹措资金，进行

10

万吨项目建设。 项目运行后，水电气等能源消耗指标

将在原有水平下降

40%

，并将彻底改变天水公司设备产能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的局面，为天水公司实现跨

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根据黄河啤酒集团的品牌战略规划，

"

甘肃天水奔马啤酒有限公司

"

将更名为

"

天水黄河嘉酿啤酒

有限公司

"

，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正在办理。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

2012-033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获悉，本公司控股股东

--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广药集团

"

）已

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3

日的民事裁定书【（

2012

）一中民特字第

7160

号】（

"

裁定

书

"

）。

根据该裁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鸿道（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申请（详见本公司日期分别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

2012

年

6

月

4

日的

公告）裁定如下：

驳回鸿道（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

2012

）中国贸仲京裁字

第

0240

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该裁定书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香港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香港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本公司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com.hk

）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

*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12-37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积极推进重组各项相关工作，目前审计、评估机构对涉及重组事项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

工作已基本完成， 相关评估结果正在申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披露之

前，公司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 601727

股票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2－015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0764

元（含适用税项）；扣除适用税项后每股现金股利人民币

0.06876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9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7

月

20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27

日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电气

"

、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上海电气

2012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现将上海电气

2011

年度

A

股分红派息的具体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上海电气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1

年本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人

民币

1,706,895

千元

, 2011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3,192,847

千元，当年已分配

2010

年利润为人民币

834,818

千元

,

当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

170,690

千元

,

则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3,894,234

千元。

1

、上海电气

2011

年度利润分配为：

以公司总股本

12,823,626,660

股为基础，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0.0764

元（含税），共派发股利人民币

979,725

千元。

2

、对持有上海电气股份的个人股东，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按

10%

的税

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876

元

/

股。

境外合格投资者（即

QFII

）股东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上海电气代扣代缴，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6876/

股。 如该类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上海电气将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时间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9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7

月

20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27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2

年

7

月

19

日

15

：

00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的现金股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现金股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

股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的现金股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五、咨询联系方法

咨询联系：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钦江路

212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电话：

021－33261030

传真：

021－34695780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2012-

临

023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期拟筹划重大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有不确定性，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开、

公平、公正，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16

日起停牌

5

个交易日。 若有关重大事项经初步论证为可

行，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刊登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证券简称：

ST

建机 编号：

2012-010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由于

2008

年和

2009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3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2011

年

3

月

15

日，公司

披露了

2010

年年度报告，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0

年公司

实现盈利，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实行的退市风险警示。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撤销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但由于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所以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后，公司上市交易股票仍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2011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76.6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8,288.53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运营正常，且公司聘请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

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提交了关于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目前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2012

年

7

月

16

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

2012

年

7

月

17

日复

牌，公司

A

股证券简称由

"ST

建机

"

变更为

"

建设机械

"

，证券代码

"600984"

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

10%

。

目前，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一、公司盈利能力较高的道路机械产品销售规模不断提高，其中

2011

年摊

铺机、铣刨机系列产品销售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46.04%

和

154.28%

，道路机械产品销量的增加是公司

利润的重要来源； 二、

2010

年收购的子公司陕西建设钢构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和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2011

年销售毛利率比上年同期提高

6.62%

；三、公司的工程租赁业务相对稳定，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证券简称：

ST

建机 编号：

2012-011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公司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公司资产财务部的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少于

800

万元，

具体数据将在

2012

年年报中披露。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812,999.73

元

2

、每股收益：

0.076

元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出具承诺函，若本公司

2012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

润少于

800

万元时，其差额部分由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上述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结果，

2012

年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数额以年度报告披露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46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核查进展情况

因公司股票交易达到异动标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7

日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之中，公司尚未核查完毕，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公司核查完毕并披

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

（二）

2012

年

3

月

13

日，宁夏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宁夏中卫市梁水

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宁国土资交告字

[2012]043

号），明确了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

煤炭资源采矿权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设置了竞买人资质条件。

（三）

2012

年

3

月

22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变更公

告：由于国家

2012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

4

月

2

日至

4

日）原因，将宁夏中卫市梁水源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

源采矿权挂牌相关时间进行了调整， 挂牌截止时间由

2012

年

4

月

17

日

10

时变更为

201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

10

分。

（四）

2012

年

4

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其挂牌出让的

"

宁夏中卫市梁水

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

"

（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根据出让人要求，决定延长此次挂牌出让公告期，

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风险提示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本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关事项。 截止本公

告日，兴中实业尚不具有梁水园煤矿的采矿权，能否最终取得采矿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次交易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说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40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

2012-034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董事会将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召开会议讨论审议重要事项，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充分保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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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待

相关公告刊登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一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